
豫政土 匚⒛24〕 33号

河 南 省 人 民 政 府

关于花果山大桥引线至下龙段改建工程项目

建设用地的批复

洛阳市人民政府 :

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申请花果 山大桥引线至下龙段改建工

程项 目建设用地的请示》 (洛 政土 匚⒛23〕 237号 )收悉。经审

查,现批复如下 :

一、同意宜阳县转用并征收张坞镇元过村等 3个农村集体经

济 组 织 集 体 耕 地
1.8142公

顷 、 林 地
0.⒛ 70公

顷 、 园 地
0。 0293

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0261公 顷,征收张坞镇元过村等 2个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建设用地 0.1180公 顷,共计 2.1946公 顷 (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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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耕地 1.8142公顷),作为花果山大桥引线至下龙段改建工程项

目建设用地。

二、你 市和 宜 阳县 要 坚决采 取 有 力措 施,确 保 已补充

1.8142公 顷耕地的数量不减少、质量有提升。

三、你市和宜阳县要严格依法履行征地批后实施程序,按照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时足额支付补偿费用,落实安置措施,做好

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工作 ,妥善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

活,保证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,长远生计有保障,维护社会稳

定。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和处置必须依法依规,切 实尊重群众

意愿,维护群众合法权益。征地补偿安置不到位 ,社会保障资全

和措施不落实的,不得使用土地。

四、你市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对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情况进

行跟踪检查 ,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,并将征地补偿

安置方案落实情况报省 自然资源厅。

五、你市和宜阳县要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、法律法规规定

用途和供地方式、节约集约用地标准进行供地。

附件 :花果山大桥引线至下龙段改建工程项 目建设用地明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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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国 家自然资源督察济南局,省 自然资源厅、发展改革委、财

政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统计局。

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Ⅷ器黼槲器跚腽Ⅷ

⒛ 24年 1月 5日 印发


